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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5_90_89_E

6_9E_97_E5_86_9C_E4_c75_644996.htm 吉林农业大学招收攻

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硕士生)工作是为培养适应中国

加入世贸后对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的需要，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本门学科内掌握坚

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

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根据国家及

省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工作细则。第一

章 招生机构及职责 第一条 学校研究生部负责全校硕士学位研

究生招生工作。 第二条 学校研究生部认真执行教育部和吉林

省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关硕士生招生工作方针、政策、规定和

办法；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订《吉林农业大学招收攻读硕士

学位研究生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制定硕士生招生计划；

编制印刷硕士生招生专业目录；审查考生的报考资格；组织

各学院进行考试科目的命题：组织评卷和成绩统计；组织初

试合格者的复试、复查和录取工作；开展硕士生招生宣传、

咨询和科学研究等工作。 第三条 由研究生招生办指定招生专

业目录阅览室，在规定时间内开放，供考生查阅，及时回答

考生所提问题，公布报名注意事项等。 第四条 各学院主管研

究生工作的院长负责硕士生招生工作。负责编制各专业招生

计划和考试科目；对考生报考资格进行审核；组织教师进行

业务课的命题和评卷；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复试分数线进行复

试；录取硕士生的政 审工作由学院总支负责。第二章 编制硕

士生招生计划及招生专业目录 第五条 根据招生类别分为非定



向硕士生、定向硕士生、委托培养硕士生和自筹经费硕士生

四种类型。非定向和定向硕士生是国家计划内招生，培养经

费由国家提供。非定向硕士生毕业后在国家规定的就业范围

之内就业，定向硕士生毕业后按合同到定向单位就业。委托

培养硕士生的培养经费由委托单位支付，毕业后按合同到委

托单位就业。自筹经费硕士生的培养经费可由多渠道筹集，

毕业后通过“双向选择”，落实就业单位。 第六条 学校在国

家下达的硕士生招生计划内，贯彻按需招生的原则，根据各

学院及导师的培养能力、科研经费和社会需求等因素，兼顾

重点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合理地分配国家招生计

划。在录取时，可视具体情况由学校进行学院间的调剂。 第

七条 编制专业招生目录各学院按统一招生目录内容和格式填

写，经研究生部审核后，汇总印刷成册上报主管部门。具体

要求如下： 1、硕士生招生专业名称和代码应与国家公布的

全国《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招收硕士的学科、专业名称

》相一致。 2、招生人数按学科、专业、研究方向填写，同

时注明各研究方向指导教师姓名及职称。 3、研究方向相应

为三级学科范畴，应与专业介绍中研究方向相一致。 4、外

国语按国家统一规定的考试语种填写，可确定一种或数种(由

考生选考)。 5、业务课的考试科目按学科专业范围确定。初

试时考两门业务课科目，考试内容应覆盖部分大学本科主干

课程。 6、招收有特殊要求的研究生，应在备注内注明。 7、

在招生专业目录首页介绍学校硕士生招生的基本概况，以及

报考的具体要求和办法等。第三章 报名条件及报名程序 第八

条 凡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须符合下列条件： 1、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



好，遵纪守法； 2、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往届

本科毕业生；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毕业生，毕业后2年(从大

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9月1日，下同)或2年以上，达

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含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证

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证)，且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培

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已获硕士、博士

学位的人员可跨专业报考； 3、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报考

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4、身体健康状况符

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第九条 报名程序：按规定时间、指定地

点办理报名手续，否则不予办理。 1、在规定时间内在中国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进行正确的网报。 2、按照规定时间携

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现役军人须持军官证、文职干部证)、

学历证书(应届本科或成人应届本科持学生证，往届毕业生持

毕业证)，必须本人到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